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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铜陵市教育局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
信用信息公示工作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铜教〔2017〕39 号

机关各科室：

现将《铜陵市教科文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用信息公示工作

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，切实抓好落

实。

附：铜陵市教育局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事项公开目录

铜陵市教育局

2017 年 5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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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陵市教育局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用信息
公示工作实施方案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开展教育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

信息自作出行政决定起 7 个工作日内公示工作（以下简称“双公

示”）的部署和要求，现结合教育工作实际，制订如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全面深化改革、促进简政放权、

实现放管结合的有关精神，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政府信息公

开、构建全方位的市场监管体系为抓手，切实转变政府职能，通

过政府信息公开和数据共享，提高政府服务水平，加强事中事后

监管，促进教育公平竞争，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1．依法规范、有序推进。以法律法规及党中央、国务院和

省政府规范性文件为依据，除涉及国家秘密和国家安全的不需上

报，涉及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及其他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外，归

集和公开教育局依法设立的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事项。有序推

进，逐步完善，将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息规范、完整、清晰、

准确地向社会公开，方便自然人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查询查看，自

觉接受社会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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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及时公开、资源共享。充分利用铜陵市政府信息公开网、

教育局门户网站等，不断拓展网上公示渠道，实现行政许可和行

政处罚信息的全面公示，做好全市信用信息资源交换共享工作。

3．谁产生、谁公示、谁负责。教育局行政许可职能科室部

门和行政处罚职能科室部门在作出行政决定起 7 个工作日内，将

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息上网公示，做到责任到人、具体到事、

安排到位，并对公示信息的及时性、全面性和准确性负责。

三、具体任务

（一）编制目录，明确公示范围。

教育局政策法规科按照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地方性法规和政府

规章和公布的部门权力清单、责任清单的推进落实，全面梳理并

编制本局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息公示目录，教育局行政许可、

行政处罚职能科室部门要优化业务流程，畅通公开和归集渠道，

并根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、相关法律法规的变化等及时调整信息

公示目录。

（二）确定内容，统一公示格式。

1．行政许可类。主要包括行政许可决定书文号、项目名称、

审批类别、许可内容、行政相对人名称、行政相对人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（对于社会法人，过渡期内上报组织机构代码或工商登记

码等）、许可决定期、许可截止期、许可机关、当前状态、行政

区划编码等信息，以及教育局认为应当公示的其他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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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行政处罚类。主要包括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、处罚名称、

处罚事由、处罚依据、行政相对人名称、行政相对人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（对于社会法人，过渡期内上报组织机构代码或工商登记

码等）、处罚结果、处罚决定期、处罚截止期、处罚机关、当前

状态、行政区划编码等信息，以及教育局认为应当公示的其他信

息。

3．根据国家和省、市关于“双公示”工作的要求，按照统

一的“双公示”信息展示格式和数据项模板，开展“双公示”。

（三）规范方式，明确归集路径。

1．行使权力机构（科室）直接公示。教育局职能科室部门

在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作出决定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（法律法规

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），通过教育局网站进行公示。

2．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息归集公示。“双公示”信息由教

育局职能科室部门直接公示后，应及时发教育局办公室，由其推

送市公共信用信息中心，由市公共信用信息中心负责逐级归集、

汇总公示、报送。

（四）确保时效，按时报送信息

市教育局各职能科室部门在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作出决定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进行公示、报送，并进行主动列表滚动式连

续公示 10 日，10 日后，信息有效期内改为查询式公示。没有明

确有效期的，查询公示有效期为 7 年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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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协调

市教育局政策法规科做好“责任清单”、“权力清单”的标准

化建设，教育局各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职能科室部门要负责信息

归集、公示，相关科室部门做好网络技术支持等各项工作。

（二）建立长效机制

市教育局各科室部门按照“双公示”工作实施方案，做好信

用信息的归集、管理、共享。建立权责清晰的部门责任机制，根

据法律法规、机构和职能调整变动情况等，及时调整公示信息。

强化信息采集人员业务培训，确保采集信息数据准确、高效。根

据国家有关部门工作要求，逐步调整和完善“双公示”信息和方

式。

（三）完善技术保障

按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和落实“双公示”工作的现

实需要，教育局行政许可职能科室部门、行政处罚职能科室部门

及其他相关科室部门要认真履行工作职责，依法依规采集“双公

示”信息，探索采用大数据、移动互联等信息化手段，在法律法

规允许范围内搭建移动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平台，实现同步公

示，提高工作效率、提升标准化水平。


